附件1
2026年山西省现代农业粮油作物机械化

提质增效技术装备示范推广项目

实施方案

为扎实推进我省现代农业粮油作物机械化提质增效技术装备示范推广项目实施工作，保障项目任务的顺利完成，特制定本方案。

一、建设内容

现代农业粮油作物机械化提质增效技术装备示范推广项目要立足项目县（市、区）农业机械化生产实际，按照“全面推进、突出特色、机技融合、示范引领”的原则，平川地区突出配套优化、提质增效；丘陵山区突出配套完善，补短板、强弱项；引进装备应紧密围绕区域农业机械化生产薄弱环节与关键性技术需求，以新、特、绿色、环保、智能为导向，探索建立农机农艺融合的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装备配套方案和技术路线。同时积极开展新能源装备、智能化装备应用示范，着力推进新技术新装备普及推广，发挥项目示范带动作用。

（一）项目示范点建设

在全省建立粮油作物农机新技术示范区（点）32个，示范推广小麦、玉米、水稻、马铃薯、高粱、谷子、莜麦、大豆、胡麻等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集成技术，水肥一体化智慧灌溉技术，农田废旧地膜捡拾机械化技术，智能农机装备试验等13项技术。各项技术可根据生产实际，积极探索新能源机械的试验示范。

1.丘陵山区农机化集成技术。在天镇县、襄垣县、乡宁县建设丘陵山区农机化集成技术提升试验示范点3个，每个示范点面积1000亩。示范点围绕丘陵山区主要粮油作物和特色优势杂粮的全程机械化生产，立足丘陵山区立地条件，聚焦单产提升和全程机械化短板环节，突出稳定性、通过性、转向灵活性、安全性等要求，重点引进具有折腰转向等特点的丘陵山地专用拖拉机，适应坡耕地、小地块、区域特色作物生产需要的复式耕整地机械、高性能播种机械、特色粮油作物轻简型收获机械等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项目县在装备引进中，优先引进丘陵农机研发专项创新机具，粮油作物丘陵农机研发专项创新机具（清单见下表），且引进农机装备须加装北斗智能监测终端（模块）。各项目县要按照相关的技术标准，对新引进的装备认真开展试验考核，强化集成配套和示范推广，形成适应不同作物、不同地区、不同耕作制度的机械化生产模式、机具配备方案和技术路线。

	粮油作物丘陵农机研发专项创新机具清单

	序号
	类型
	机械装备名称

	1
	拖拉机
	30-50马力折腰转向轮式拖拉机

	2
	
	50-80马力水早兼用轮式拖拉机

	3
	
	30-50马力折腰半履带拖拉机

	4
	
	50-80马力折腰转向双向驾驶轮式拖拉机

	5
	
	50-80马力四轮转向轮式拖拉机

	6
	稻麦收获
	稻麦轻简型联合收获机

	7
	
	梯田稻麦联合收获机

	8
	玉米收获
	缓坡地玉米高效摘穗剥皮联合收获机

	9
	
	坡地玉米轻简型摘穗剥皮联合收获机

	10
	
	小块地玉米微型摘穗联合收获机

	11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播种、收获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用播种机

	12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豆专用收获机

	13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玉米专用收获机

	14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复式收获机

	15
	玉米/大豆/花生播种
	缓坡地玉米/大豆/花生高效精量播种机

	16
	
	坡地玉米/大豆/花生轻简型精量播种机

	17
	花生收获
	花生半喂入轻简型联合收获机

	18
	
	花生全喂入轻简型捡拾联合收获机

	19
	
	花生轻简型挖掘起秧机

	20
	
	花生场地摘果机

	21
	油麦播种
	北方丘陵山区油麦兼用联合播种机

	22
	油菜收获
	油菜小型分段收获机

	23
	
	油菜轻型低损分段收获机

	24
	
	油菜轻型低损联合收获机

	25
	马铃薯收获
	马铃薯轻简型分段收获机

	26
	
	马铃薯轻简型联合收获机


2.水肥一体化智慧灌溉技术。在泽州县、万荣县建设水肥一体化技术项目示范点2个，每个示范点面积不少于200亩。选型引进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装备，进行物联网智能定时灌溉施肥，信息化远程管理控制，因田、因时期变量施肥浇水等数字化调控技术的应用示范，对引进设备进行试验考核，做好节水、节肥、节药、节能和长势、产量诸方面的效益采集分析对比。

3.农田废旧地膜捡拾机械化技术。在浑源县建设农田废旧地膜捡拾机械化技术试验示范点1个，示范面积不少于500亩，引进废旧地膜捡拾装备，开展废旧地膜捡拾试验示范，探索研究废旧地膜捡拾技术要点，建设有区域特色的废旧地膜捡拾机械化作业模式及技术路线，引进装备须加装北斗智能监测终端（模块）。

4.智能农机装备试验。在交城县、洪洞县建设智能农机装备示范点2个，每个示范点面积不少于1000亩。根据当地粮油作物生产实际、农机装备现状、信息化基础条件，支持耕整地、播种、植保、收获等环节智能农机装备试验示范，引进装备须加装北斗智能监测终端（模块）。推进农机装备数字化升级，实现粮油作物智能化、精准化生产作业。

5.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在沁水县、曲沃县、芮城县、临猗县、垣曲县建设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点5个，每个示范点面积2000亩，示范点要做好小麦生产重点环节装备的选型引进和技术的集成配套研究，引进装备须包含1台高性能播种机，所有引进农机装备须加装北斗智能监测终端（模块）。

6.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在迎泽区、平城区、山阴县、偏关县、孝义市、寿阳县、翼城县、襄汾县、稷山县建设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点9个，每个示范点面积2000亩。示范点主要支持玉米耕、种、管、收等环节装备的选型引进和技术集成配套，开展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集成示范，引进装备须包含1台高性能播种机，近两年内实施过省级烘干项目的县，引进试验验证收获机具须为籽粒收获机，所有引进农机装备须加装北斗智能监测终端（模块）。

7.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在代县建设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点1个，示范点面积300亩。示范点主要支持水稻耕、种、管、收等环节装备的选型引进和技术集成配套，开展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集成示范，引进装备须包含1台高性能插秧机，所有引进农机装备须加装北斗智能监测终端（模块）。

8.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在娄烦县、岚县创建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示范点2个，每个示范点面积1000亩，辐射面积2000亩。主要支持马铃薯播种、中耕、植保、杀秧、收获等关键环节装备引进，引进农机装备须加装北斗智能监测终端（模块）。平川区优先引进绿色智能播种机、联合收获机等大型农机装备，丘陵山区优先引进适用小型机械等关键短板机具。根据当地种植模式，因地制宜的开展马铃薯平作、低垄双行覆膜、高垄双行、高垄双行覆膜、高垄单行和高垄单行覆膜等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集成技术示范推广。
9.谷子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在右玉县、方山县创建谷子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点2个，每个示范点1000亩，辐射面积2000亩。主要支持谷子耕整地、播种、中耕、植保、收获、秸秆处理、烘干等关键环节先进农机装备引进，引进农机装备须加装北斗智能监测终端（模块）。结合当地农业生产条件和种植模式，择优引进复式耕整地机、气力式播种机、收割打捆一体机、自走式割晒机、辅助驾驶系统、无人驾驶收割机、智能化监测终端等先进农机技术装备。开展谷子裸地播种、膜上播种、膜侧播种3种谷子生产全程机械化集成技术示范。

10.高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在阳城县、左权县创建高粱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点2个，每个示范点1000亩，辐射面积2000亩。开展高粱生产全程机械化集成技术示范，主要支持高粱耕整地、播种、中耕、植保、收获、烘干等关键环节先进农机装备试验示范，引进农机装备须加装北斗智能监测终端（模块）。结合当地农业生产条件和种植模式，择优引进复式耕整地机、气力式播种机、收割打捆一体机、辅助驾驶系统、无人驾驶收割机、智能化监测终端等先进农机技术装备，开展高粱生产全程机械化集成技术示范。

11.莜麦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在离石区创建莜麦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点1个，示范面积1000亩，辐射面积2000亩。开展莜麦生产全程机械化集成技术示范，主要支持莜麦耕整地、播种、中耕、植保、收获、烘干等关键环节先进农机装备引进，引进农机装备须加装北斗智能监测终端（模块）。结合当地农业生产条件和种植模式，择优引进复式耕整地机、气力式播种机、收割打捆一体机、辅助驾驶系统、无人驾驶收割机、智能化监测终端等新型农机技术装备，开展莜麦生产全程机械化集成技术示范。

12.胡麻等油料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在神池县创建胡麻等油料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点1个，示范面积300亩，辐射面积500亩。主要支持胡麻等油料作物耕整地、播种、高效植保、联合收获、分段收获等关键环节农机装备引进，重点引进胡麻等油料作物播种、收获机械等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引进农机装备须加装北斗智能监测终端（模块）。开展胡麻等油料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集成示范推广，提高油料作物生产效率和作业质量。

13.大豆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在中阳县创建大豆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点1个，示范面积500亩，辐射面积500亩。主要支持大豆耕整地、播种、高效植保、收获等关键环节农机装备的引进，重点引进大豆高性能播种、收获机械（带挠性割台）等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引进农机装备须加装北斗智能监测终端（模块）。开展大豆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集成示范推广，引进的农机装备中至少包含1台高性能播种机。

（二）做好新技术新装备试验考核

各项目承担县要以粮油作物稳产保供、单产提升为导向，加快播种、植保、收获等农机装备优化集成配套和技术集成应用示范，依照相应国家及行业标准对新引进的装备开展先进性、适用性、经济性验证考核，形成机具考核报告和装备配套模式；同时要提出适合当地的粮油作物全程机械化技术解决方案。
（三）开展宣传、展演示活动

适时开展新技术新装备展演示、技术培训活动，也要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做好宣传报道工作。

二、资金使用

2026年山西省现代农业粮油作物机械化提质增效技术装备示范推广项目资金使用要做到专款专用、不挤占、不挪用，在项目实施中，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计划和规定支出，并要有相关发票凭证，杜绝超范围、超标准支出和虚列支出等情况。如资金被整合使用，项目县（市、区）要及时将整合后的资金使用计划函报省农机发展中心。
（一）使用标准

1.示范装备购置补助资金：引进农机装备单台（系统）设备补助额不得超过售价80%，且不得参加国、省购机补贴。

2.项目实施及技术推广费不超过2万元，具体包括机具试验考核、新技术试验风险补助及试验示范所需物料购置补助，技术培训、现场示范演示等推广活动。

（二）兑付要求

项目资金在保证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的前提下，可采用不同的资金支付方式。如采用先预拨部分资金待验收合格后拨付尾款的方式或按项目实施进度分批次拨款的方式拨付资金到相应项目实施单位，避免简单采取先建后补的单一补助方式。资金不足由项目承担主体自筹，项目资金原则上不得结余。

三、实施进度

1月-3月，省农机发展中心下达省级项目实施方案；各项目县（市、区）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4月-8月，项目县（市、区）组织项目实施，引进装备，组织生产作业示范与机具试验验证。省农机发展中心、市农机部门开展技术指导。

9月-12月，各项目县（市、区）继续开展机具试验验证，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并验收，完成项目资金兑付，上报项目工作总结。市农机部门完成全市工作总结，报省农机发展中心。
四、职责分工

省农机发展中心负责项目的组织申报、审核，制定省级项目实施方案、开展技术指导、进度监控等工作。

市级农机部门负责对项目进行技术指导、进度监控，编写本市项目工作总结。

项目县（市、区）负责制定项目实施方案，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制定项目管理方案，及时了解和掌握工作进度，严把实施进度和完成质量，做好项目承担主体遴选，新技术、新装备试验考核，演示宣传以及项目验收，协调财政部门做好项目资金兑付工作，并将项目实施进展情况上报省、市农机部门，确保项目任务如期完成。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项目县（市、区）要明确项目管理单位。项目管理单位围绕项目工作的开展，一是制定《项目管理方案》；二是审核批复《项目实施方案》。根据需要组建相关的项目工作组，妥善处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项目管理方案》和《项目实施方案》要及时向省、市农机部门报备。

（二）规范项目实施

项目管理单位要依据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遴选项目承担主体，确保实施进度和效果，规范项目管理。

（三）强化安全管理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目县示范点要严格遵守农机安全操作规范，定期维护和检查引进农机装备，以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安全性合格，切实消除农业机械化生产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农机安全事故发生。

（四）签订项目建设任务书和协议书

为有效落实项目建设任务，做好项目监督管理，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充分发挥农机新机具、新技术的示范带动作用，省中心推广一部将与各市农机部门、项目县（市、区）签订项目建设任务书。各项目县（市、区）要按照《项目建设任务书》的要求，与承担主体签订项目协议书，明确各方责任、权利、义务等内容，确保建设进度和任务的完成。

（五）项目机具管理
各项目县示范点设立或悬挂项目技术宣传标志，项目资金补助购置的机具要喷绘“NJTGSFYJ2026-**”字样进行管理（**为新购机型序号），且3年内不允许转让或变卖。享受项目补贴的承担主体有义务参与省市县举办的相关农机装备宣传、演示等推广活动。

（六）严格项目管理，做好档案留存工作

省农机部门将指导各项目县（市、区）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市农机部门要在项目实施期间定期对各县进行技术指导。项目完成后将所有项目资料装订成册，包括项目县（市、区）编制的实施方案、项目研究落实相关会议文件、机具票据（复印件）、协议书、项目工作总结、全程机械化技术解决方案（或装备配套方案）、试验考核报告、引进机具照片、机具作业影像资料、验收报告以及资金支出明细（复印件）和票据（复印件）等。

（七）做好项目实施，认真组织检查验收

项目县（市、区）要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开展项目实施工作，认真记录项目实施过程，积累相关的数据记录、影像记录。项目实施完成后，一是要撰写相关报告材料，包括项目工作总结、项目机具试验考核报告；二是按照“谁批复谁验收”的原则，由项目管理单位对项目进行全面验收，按照项目验收办法形成规范的验收记录、验收报告。

